
太原市大数据应用局文件

并数据发 〔２０２３〕 １２ 号

关于印发«优秀数字产品及优秀应用解决

方案评选办法»的通知

各县(市、区)人民政府ꎬ综改示范区、中北高新区、西山示范

区管委会ꎬ各有关单位:

«优秀数字产品及优秀应用解决方案评选办法»已经市

政府同意ꎬ现印发给你们ꎬ请认真贯彻执行ꎮ

太原市大数据应用局

２０２３ 年 １０ 月 ３０ 日

(此件公开发布)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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优秀数字产品及优秀应用解决方案评选办法

第一章　 总　 则

第一条　 为深入推进产业转型和数字转型ꎬ不断做强做

优做大数字经济ꎬ促进核心产业能级跃迁ꎬ根据«太原市推进

数字经济全面发展实施方案(２０２３—２０２５ 年)»等文件精神ꎬ

培育一批优秀数字产品及优秀应用解决方案ꎬ进军国内外市

场ꎬ特制定本办法ꎮ

第二条 　 优秀数字产品及优秀应用解决方案每年评选一

次ꎬ每次择优评选不超过 ２０ 件ꎬ评选范围为我市企业自主研发ꎬ

具有技术优势和良好市场推广前景的数字产品及应用解决方案ꎮ

第三条　 每家企业每年度最多申报 ２ 件ꎻ往年获评太原

市优秀数字产品及优秀应用解决方案的不得再次参评ꎮ

第四条　 优秀数字产品及优秀应用解决方案的评选和推

广支持适用本办法ꎮ

第二章　 申报条件

第五条　 申报企业基本要求: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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(一)依法成立、具有独立法人资格的企业ꎮ

(二)企业信用良好ꎬ无违法违规行为ꎬ财务管理制度健

全ꎬ运营和财务状况良好ꎮ

第六条　 优秀数字产品及优秀应用解决方案评选范围和

申报类型:

(一)评选范围

半导体产业、电子信息制造产业、能源数字产业、大数据

融合创新产业、人工智能产业(数据标注、算力、算法)、信息

安全产业、数字创意产业等领域的优秀产品或方案ꎮ

(二)申报类型

１.优秀数字产品

自主研发、技术水平领先ꎬ拥有一定数量的知识产权ꎬ具

有较大的推广价值ꎬ拥有较大用户群和市场销售量的产品可

接受申报ꎬ优先支持云计算、大数据、物联网、工业互联网、区

块链、人工智能、虚拟现实和增强现实等领域的产品ꎬ上一年

度销售额在 １０００ 万元以上的ꎬ择优纳入名单ꎮ

２.优秀数字应用解决方案

在政府、行业以及企业数字化转型等各类应用中得到实

际应用的解决方案ꎬ上一年度销售额在 ２０００ 万元以上的ꎬ根

据用户规模、经济效益等指标择优纳入名单ꎮ

第七条　 申报优秀数字产品及优秀应用解决方案需提供

以下材料: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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(一)申报优秀数字产品类的应提供:

１.优秀数字产品申报表ꎮ

２.公司营业执照复印件ꎮ

３.企业信用报告ꎮ

４.企业年度财务报表ꎮ

５.产品研制报告、技术报告或其它技术文档ꎬ主要说明该

产品的功能、性能和运行环境等ꎮ

６.用户操作手册或使用说明书ꎬ主要说明该产品的用途ꎮ

７.产品测试大纲、测试报告或有关技术、质量检测证书复

印件ꎮ

８.该产品专利、著作权登记证书、获奖证书复印件ꎮ

９.产品实际应用的用户意见(仅面向个人用户端的产品

不需要提供)ꎮ

１０.上一年度销售收入列表ꎬ及对应合同、发票复印件ꎮ

１１.其他资质荣誉ꎮ

(二)申报优秀数字应用解决方案类的应提供:

１.优秀数字应用解决方案申报表ꎮ

２.公司营业执照复印件ꎮ

３.企业信用报告ꎮ

４.企业年度财务报表ꎮ

５.该方案获得的专利、著作权登记证书、获奖证书复

印件ꎮ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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６.应用解决方案实际应用的用户意见(仅面向 Ｃ 端的解

决方案不需要提供)ꎮ

７.上一年度销售收入列表ꎬ及对应合同、发票复印件ꎮ

８.其他资质荣誉ꎮ

第八条　 市大数据局根据本办法第七条规定ꎬ发布太原

市优秀数字产品及优秀应用解决方案申报评选通知ꎬ申报单

位根据通知要求编制申报材料并按照属地原则向所在县

(市、区)、开发区数字经济主管部门提出申请ꎮ

第九条　 各县(市、区)、开发区数字经济主管部门应根

据本办法和当年太原市优秀数字产品及优秀应用解决方案申

报评选通知要求ꎬ对申报单位提交的申报材料进行形式审查ꎬ

符合申报基本条件的经汇总后正式行文报送市大数据局ꎮ

第三章　 评审及发布

第十条 　 市大数据局根据本办法及当年申报通知的要

求ꎬ对各县(市、区)、开发区推荐上报的优秀数字产品及优秀

应用解决方案申报材料的完整性、规范性进行初审ꎮ

第十一条　 符合初审条件的ꎬ由市大数据局按规范程序

委托会计师事务所对申报产品的经济指标进行审核确认ꎮ

第十二条　 符合专项审计经济指标的申报产品ꎬ由市大

数据局组织专家进行评审ꎮ 专家组根据评审标准ꎬ出具专家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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评审意见ꎬ提出太原市优秀数字产品及优秀应用解决方案入

选建议名单ꎮ

评审标准为百分制ꎬ其中技术分 ７０ 分ꎬ市场分 ３０ 分ꎮ 市

场分由第三方审计机构确定ꎬ技术分由专家评审确定ꎮ

(一)技术分包含:企业综合实力 １０ 分ꎬ产品市场占有情

况 １０ 分ꎬ产品的技术水平 ２５ 分ꎬ产品创新水平和获奖情况

２５ 分ꎮ

(二)市场分主要指产品市场推广前景(其中基础得分 ２０

分ꎬ产品销售额每增加 ２００ 万元加 １ 分ꎬ应用解决方案销售额

每增加 ４００ 万元加 １ 分)ꎮ

第十三条　 太原市优秀数字产品及优秀应用解决方案建

议名单经市大数据局研究审定后ꎬ在市政府网站公示 ５ 个工

作日ꎬ公示无异议的ꎬ正式向社会公布ꎮ

第十四条　 对获评的优秀数字产品及优秀应用解决方案

进行宣传推广ꎬ在供需对接、优惠政策落实等方面加强指导

服务ꎮ

第四章　 附　 则

第十五条 　 本办法由市大数据局解释ꎬ自 ２０２３ 年 １０ 月

３０ 日起施行ꎬ有效期 ２ 年ꎮ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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太原市大数据应用局办公室 ２０２３ 年 １０ 月 ３０ 日印发


